[bookmark: _Toc513733535][bookmark: _Toc433932907]2018年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市本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昆财绩〔2018〕56号）的要求，中共昆明市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委政法委”）对2018年国家司法救助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13733536][bookmark: _Toc433932908]（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政委〔2014〕3号）和省委政法委、省财政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政法发〔2014〕5号）要求，本市结合实际制定出台的《昆明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切实做好司法过程中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昆明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各司法部门坚决遵循救急解困、一次性救助、公正救助、及时救助、属地救助、多措施并举等六项基本原则，使司法救助资金的运用更高效、更合理。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但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或其符合条件的近亲属，给予适当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
3. 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项目经费来源
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市委政法委、市财政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民政局于2014年12月29日印发的《昆明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昆政法〔2014〕32号）文件，市财政已将我市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纳入市委政法委的项目预算予以保障，中央和省财政也通过转移支付予以补助。
（2）项目经费到位情况
2018年省财政下达省级对下转移支付的国家司法救助补助及市级财政的项目资金共计483.00万元，其中：省财政对下转移支付资金333.00万元，市财政项目资金150.00万元（市级资金100.00万元。
（3） 项目经费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审计日，经报请市政府同意，共拨付8个县区（东川、呈贡、安宁、晋宁、富民、宜良、石林、禄劝）上级转移支付160.00万元，市级政法部门统筹安排使用323.00万元，市财政根据报请案件数及其对应的补助金额，将资金分配拨付至各县（市）区、开发（度假）园区，市本级无结余。
4.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该项目由市委政法委负责项目的监管，该资金下拨昆明市司法局进行管理统筹安排，8个县区由县级政法委实施项目，昆明市区由市级政法部门实施。各部门做好司法过程中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项目实施流程
国家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救助方式，严格遵循告知、申请、审批、救助的程序。
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案件，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过程中，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应当告知其有权提出救助申请；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在申请救助时，应向办案机关提交《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申请人有效证件、实际损害后果证明、生活困难证明、是否已获得其他赔偿以及社会救助的证明材料；办案机关在申请人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救助申请审核工作，审核决定救助后及时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审批，党委政法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后，在2个工作日内通知办案机关结果，审批通过的，应同时在2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收到审批意见后，在预算资金落实的前提下，在20个工作日内将救助资金拨付办案机关，办案机关在收到划拨通知和救助资金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救助金，并及时将救助资金足额发放给被救助对象，最后将救助资金发放登记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备案。
申请人得到救助后又获得赔偿的，办理救助的原办案机关可以根据获得赔偿的情况扣除已发放的救助金，并将该资金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3） 资金拨付流程
资金管理方面，省财政下达中央和省通过转移支付的国家司法救助补助及市级财政保障资金，均由市财政代为管理，通过市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市委政法委）审核，拟同意对案件给予国家司法救助后，报请市政府同意，由市级财政进行资金统筹拨付。
（2） [bookmark: _Toc513733537][bookmark: _Toc433932909]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近年来，中央、省均高度重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工作，将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作为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予以推动。中央要求，将涉及民商、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以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信访案件接访、甄别、办理等环节，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2. 年度目标
（1） 产出目标。依据绩效目标申报表该项目的效果目标为：在2018年度至少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05人/次，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10件。
[bookmark: _Toc433932910]（2）效果目标。根据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该项目的效果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证维护721万人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bookmark: _Toc513733538]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513733539][bookmark: _Toc433932911]（一）绩效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433932912][bookmark: _Toc513733540]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目标，由项目组按照逻辑分析法独立研制科学的指标体系，并科学设计满意度问卷，对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在绩效评价设计过程中，广泛地收集和分析了项目的相关资料、相关政策文件，并对项目进行了前期调研。
2.研究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
（3）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财预〔2011〕416号）；
（4）《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云财评审〔2016〕39号）；
（5）《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市本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昆财绩〔2018〕56号）
（6）《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政委〔2014〕3号）
（7）《关于印发<云南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政法发〔2014〕5号）等。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按“少而精”原则，应用逻辑分析法，按绩效指标建设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有用性等三项标准，设计了指标体系。从总体上看，项目决策类指标和项目管理类指标属于共性指标，其他指标为个性指标，反映了绩效评价的内在要求和项目的个性特征。同时，对指标的权重和评分标准进行了设计和研制。权重设计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设计。标准研制是根据《实施细则》对不同指标设计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体现了评价客观性和科学性。
[bookmark: _Toc433932913][bookmark: _Toc513733541]（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价值中立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客观评价，所有用来评价的指标均可量化，所有参与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循评价价值中立原则，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只取决于各单位的工作业绩的客观实际，而不取决于评价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意愿。评价结果不会因为评价人价值观念的不一致而有所不同。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从评价目标的设计、指标体系的研发及设计、数据填报、复核，专家评议等所有环节，都必须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开性、程序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应及时发现并处理评价过程中的问题，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客观和科学。
（3）客观性原则
评价以数据为准绳，坚持客观评价。项目组根据填报的数据，在进行汇总、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独立开展评价，得出评价结果，并形成评价报告。
2.绩效评价方法
本项目主要采用了投入产出法、标杆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
[bookmark: _Toc433932915][bookmark: _Toc513733542]（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拟定绩效考评实施方案和绩效指标考评体系采取现场和非现场考评结合的办法，以市委政法委提交的项目资料为基础，对各个具体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复核及初步分析，设置符合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具体实施内容、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价；在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绩效评价方法对绩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项目进行现场勘察、项目实施单位访谈、专题调查会、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从多个方面了解项目的真实情况后，初步形成评价结论；通过与市委政法委反复沟通和讨论，完善绩效评价报告内容。
[bookmark: _Toc513733543][bookmark: _Toc433932916]（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我们采用多种方式综合验证保证了绩效评价的真实、合理性，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充分、适当的评价证据，但是在评价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1.我们针对抽查的部分群众进行发放问卷调查满意度，因为问卷调查主要为通过随机选择部分目标样本进行调查，因此可能无法全面掌握满意程度。
2.因该项目为涉密项目，不能进行政策宣传，且部分政策及实施情况、补助人员情况等，不能对外公开，对绩效评价的正常进行及全面性受限。
[bookmark: _Toc433932917][bookmark: _Toc513733544]三、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513733545][bookmark: _Toc433932918]（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根据制定的绩效指标考评体系，本次绩效考核得分90分，绩效评价结果为优。
2.主要绩效
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制定了项目管理制度，2018年度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10次，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05人。2018年实际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81次/件，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27人，均已超额完成计划。并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司法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有效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bookmark: _Toc513733546]（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包括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该项满分20分，得分19分，得分率95%。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包括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适应性、立项依据充分性和项目立项规范性。该项满分8分，得分为8分，该项目的立项依据为《关于印发<云南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政法发〔2014〕5号），立项依据充分，同时与部门职责相关，立项程序规范。
（2）项目目标
项目目标包括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绩效指标设定的明确性。该项满分12分，得分11分。该项目的目标与预算相匹配，绩效目标设定部分合理，其中社会效益指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不可量化考核。
2.项目管理分析
项目管理包括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实施。该项满分20分，得分14.8分，得分率74%。
[bookmark: _GoBack]（1）投入管理
投入管理包括预算编制合理性和预算执行率。该项满分4分，得分为4分，市财政已将本市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市级预算金额为100.00万元，后又报请追加拨付救助资金50.00万元，市级支出资金150.00万元，省级资金333.00万，均已使用。预算执行率为100%。
（2）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包括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和财务监控有效性。该项满分6分，得分为6分，因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均由市级财政统筹、管理、拨付，该项目未制定专门的财务管理制度。经查阅项目资料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手续，资金使用方向均为2017年国家司法救助项目支出，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的情况。
（3）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和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该项满分10分，得分为4.8分，该项目制定了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在项目中部分得到有了有效执行，但存在项目监管不到位。
3.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绩效包括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该项满分60分，得分51分，得分率85%。
（1）项目产出
项目产出包括司法救助完成情况、补助资金情况，该项满分30分，得分为22分。
①司法救助完成情况：2018年度计划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10次，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05人，实际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81件，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27人，均已超额完成。在县、区现场调查时，经查阅项目资料发现存在违反一次性救助原则的情况，对已收到部分赔偿金的申请人进行救助；“司法救助”工作未按照规定开展评查或专题会议，开展抽查工作后未留下相关抽查情况资料。
②补助资金情况：办案机关在收到划拨通知和救助金后，在2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救助金，2018年付内均已及时支付到补助对象，未发现推迟、滞留等问题；2018年拨付资金150.00万元，实际使用150.00万元，资金使用率100%。
（2）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包括政策告知率、社会效益和满意度，该项满分30分，得分为29分。
通过发放的调查问卷反馈，大部分调查对象对国家司法救助金项目表示满意和认为补助标准合理，对家庭压力有起到缓解作用，但也有小部分救助对象认为补助标准不合理、力度不够，政府告知不到位等情况，问卷调查综合满意度为85.00%。
[bookmark: _Toc513733547][bookmark: _Toc433932920]四、成本效益分析
该项目2018年度市级计划投入资金100.00万元，计划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10次，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05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省财政下达本市中央和省对下转移支付的国家司法救助补助资金333.00万元，市级财政保障150.00万元，共计483.00万元。对东川、呈贡、安宁、晋宁、富民、宜良、石林、禄劝等8个县区各补助20.00万元，共计160.00万元。剩余323.00万元由市级统筹使用，完成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81次/件，完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127人。均已超额完成计划，无结余资金。
[bookmark: _Toc513733548]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bookmark: _Toc433932921][bookmark: _Toc513733549]（一）主要经验和做法
在《实施细则》中有描述，对案件当事人急需医疗救治等特殊情况，办案机关可以依据救助标准，先行垫付救助资金，救助后及时补办审批手续。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在政府主导下，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单位积极参与，政法机关权利配合，探索建立刑事案件伤员急救“绿色通道”，确保需要急救的刑事案件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bookmark: _Toc433932922][bookmark: _Toc513733550]（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效益指标设置不准确
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发现，项目的效益指标中的社会效益指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无法量化考核。
2.项目的风险控制监管不到位
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发现，项目主管部门在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采取的监管措施中，风险控制把握的不完善、不到位，且项目实施中未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开展评查或专题会议的相关工作，在司法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县、区项目进行抽查时，未及时记录下相关过程和资料。
3.项目台账审批流程不完整
在项目评价过程中，根据提供的资料发现，个别县（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中，如部分《昆明市司法救助资金审批表附页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涉诉救助资金审批表》，存在办案部门意见处只有审批意见，无办案部门或办案人员签字或盖章，在院领导审批意见处无院领导审批意见及签字或者有审批意见但无院领导签字。
4.存在获得被执行人赔偿同时也领取救助金的情况
在开展现场调查评价时发现，有个别类似救助杨树彬的案件中，双方达成协议，在法院给以申请人司法救助0.40万元的前提下，由被执行人一次性赔偿10.60万元给于申请人，实现案结事了的情况。与关于印发《昆明市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第六条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人员，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不予救助：……（六）通过犯罪赔偿、社会保险或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的规定不一致。
（3） [bookmark: _Toc433932923][bookmark: _Toc513733551]建议和改进措施
1.效益指标准确设置
加强对项目目标的理解，在设置效益指标时尽可能量化或者能有效的对指标进行考核。
2.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国家司法救助项目规范性的监管，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县、区的项目审批流程是否完整，审批项目是否合规等情况进行检查。司法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每两个月召开委员会专题会议，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各县、区审批的司法救助案件进行评审项目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应有痕迹资料，并对不合规的进行整改。
3.加强项目台账管理
对各县、区审批的司法救助案件进行评审项目及时汇总，以便及时核查、掌握和管理项目情况，以保障司法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有效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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